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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15条主干道昨起全禁停，车主接通知10分钟不到将拖车

本报济南11月1日讯（记者
王兴飞） 11月开始，济南市主城
区“四纵四横”共15条道路实施全
线禁停，交警部门将对禁停路段
的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处以罚款
100元、记3分的处罚。11月1日，仅
一个上午，历下交警就查处了95
辆违停车辆。当天，共有150辆车
因违法停车被历下交警处罚，其
中多辆车因车主未在被通知后10
分钟内驶离，被当场拖走。

1日上午9点32分，在经十路历
山路口西南侧人行道上，一辆蓝色
轿车违法占道停车，整个人行道被
车身“拦腰斩断”，不少行人被迫在
非机动车道上与电动车、自行车混
行，导致整个慢行通道通行效率大
打折扣。

民警随即用“警务通”移动终
端，输入违法车辆的车牌号、违法
地点和违法代码，利用手机在违
停车辆前方、后方和侧方位拍摄

了三张照片，并通过无线网络实
时上传到交通违法记录的后台。
历下交警大队民警姜松岳介绍，
这是违停新规实施以来，济南市
开出的“违停第一单”。

在民警实时上传该车辆违法记
录时，车主违法告知短信便已通过
后台成功发送。在等待10分钟之后，
蓝色轿车的驾驶员仍未到现场将车
辆驶离，民警只好用清障车将该车
拖走，并在该车违停路段地面上用
粉笔给车主留言：鲁A869××已被
移至历下交警大队停车场，11月1日。

在上午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历下交警就查处了禁停路段违法
停车行为95起，下午违法停车现象
有所减少，全天历下交警共查处违
法停车行为150起。

在查处方式上，除民警使用执
法终端机开展现场查处外，交警部
门还综合利用高清自动抓拍、人工
视频巡检取证等方式，在将违停行

为拍照取证后，系统直接发送告知
短信给车主。目前，高清自动抓拍
设备在相关路段均已安装完毕，并
已开始抓拍。

这些智能违停抓拍点分布在
市区的经八路、经九路、自由大街、
文化西路、泺源大街、华龙路、七里
河路、花园路、山大北路、环山路南
口、燕子山路老乡村路口、燕子山
路花样年华门口、东关大街派出所
门口、解放东路政法学院东加油站
门口、浆水泉路武警医院门口、浆
水泉路名士豪庭西门、浆水泉路南
段、济齐路堤口果品批发市场门口
南侧路西、无影山东路天桥区建设
委员会门口南侧、西工商河东路与
制革街交叉口、北园大街历山北路
西北角等路段。

记者了解到，针对出租车、单
位班车等车辆，需要靠路边停车上
下客即停即走，未产生妨碍交通等
情形的，交警部门不纳入处罚。

今后两月严查不让行人等四类违法行为

黄网线停车

今年一个区就查了万起

除违法停车外，11月1

日至1 2月3 1日，济南交警
还将集中整治黄网线停
车、开车不礼让行人和路
口遇拥堵仍继续进入等违
法行为。依据市中区交警
统计，仅黄网线停车行为
一项，今年前1 0个月就查
处10762起。

据了解，针对黄网线
停车违法行为，市中区共
安装有七套高清自动抓拍
系统。市中交警大队交通
科科长刘军介绍，当车辆
在黄色网状线区域内违法
停车，抓拍设备会自动进
行跟踪识别，并自动抓拍
违法车辆的四张高清图
片，经校验无误的作为违
法证据上传至违法处理系
统。刘军介绍，黄网线违法
停车的驾驶人将被处以
100元不记分处罚。

刘军介绍，黄网线一般
设置在无灯控信号的路口，
小区、银行、单位、商场、学校
等处门口。由于驾驶员本身
的驾驶陋习，随意在黄网线
上停留的现象经常发生。一
些驾驶人认为接孩子、办业

务不过几分钟的事，占用一
下也没问题，殊不知这样不
仅导致了交通拥堵等情况的
发生，也给过往行人带来安
全隐患。

“这类违法行为主要发
生在早晚高峰期，由于车流
量大、驾驶员对前方空间观
察不足、预判有误，无法正
常通过黄色网状线区域。”
刘军介绍，驾驶员要提前观
察好前方车流量，如果前车
停止在黄网线附近，就不应
再行跟进。

目前，济南交警对四
类违法行为的重点整治已
经开始。要规避黄网线停
车、路口遇拥堵时进入违
法行为，驾驶员行驶时就
要做好预判。“路口车流量
过大且车速过慢时，即使
看到路口是绿灯，驾驶员
也要做好在停止线外停车
等待的准备。”刘军表示，
违法行为的查处主要依靠
电子警察自动抓拍和非现
场视频巡检，驾驶员不要
抱有交警不在场就不会被
处罚的侥幸心理。

本报记者 王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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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违停车
辆被交警使
用拖车拖移
以 恢 复 交
通。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违法停车被拖走，民警在被拖走的车辆原位置给车主留言。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A09-PDF 版面

